
 

 

仝
立

合
約

字
社

口
庄

楊 ���
暨

胞
姪 ���

姪
孫 ��

等
，

竊
謂

錦
上

添
花

，
固

家
道

之
方

盛
，

而
抽

薪
止

火
，

亦
人

事
之

難
辭

。 �
 等

。
自

光
緒

四
年

奉
母

命
伯

姪
分

鬮
，

而
後

尚

存
公

租
谷

捌
佰

餘
石

，
本

期
歷

久
長

存
，

增
光

  先
祖

父
母

之
遺

意
。

無
如

時
事

不
齊

，
家

業
日

蹙
，

爰
再

邀
請

房
親

戚
屬

、
諸

公
親

出
為

各
房

秉
公

酌
分

。
每

房
各

分
租

谷
弍

佰
伍

拾

石
，

歷
年

祭
祀

租
谷

壹
佰

石
，

存
公

租
谷

壹
佰

石
，

貼
長

房
新

築
瓦

厝
壹

百
餘

石
，

餘
件

列

後
。

自
今

以
往

，
各

宜
守

分
經

營
，

勤
儉

持
家

，
以

期
家

聲
克

振
，

毋
得

較
短

量
長

，
以

啟

爭
端

庻
不

負
 

先
祖

父
母

留
遺

之
苦

心
焉

。
茲

將
各

房
分

業
、

并
祭

祀
存

公
、

貼
築

新
瓦

厝

條
件

，
兩

本
一

樣
，

每
房

各
執

一
本

合
同

。
謹

開
列

于
左

：
 

一
批

明
：

歷
年

祭
祀

、
忌

神
租

谷
壹

佰
石

。
配

四
甲

二
庄

水
田

佃
人

鄭
賴

大
小

租
谷

捌
拾

陸

石
，

磧
地

銀
陸

拾
大

元
。

又
配

碑
仔

口
水

田
佃

人
鄭

賴
大

小
租

谷
拾

陸
石

。
二

条
合

共
壹

佰

零
弍

石
。

按
壹

佰
石

尚
剩

弍
石

，
撥

配
存

公
。

粟
額

內
錢

粮
串

單
應

照
當

忌
神

人
納

完
。

再

炤
。

            

一
批

明
：

存
公

租
谷

壹
佰

石
。

配
社

口
尾

水
田

佃
人

楊 �
大

小
租

谷
伍

拾
捌

石
捌

斗
，

又
佃

人
楊 �

大
小

租
谷

叁
拾

玖
石

弍
斗

，
合

共
玖

拾
捌

石
。

抽
鄭

賴
來

租
谷

弍
石

，
凑

足
壹

佰
石

之
額

。
錢

粮
串

單
應

照
掌

公
租

人
，

納
楊 �

磧
地

銀
肆

拾
弍

元
捌

角
伍

點
柒

厘
正

，
楊 �

磧

地
銀

弍
拾

捌
元

伍
角

柒
點

正
。

再
炤

。
 

一
批

明
：

長
房

克
 繼

應
分

：
配

北
勢

山
腳

石
橋

庄
水

田
佃

人
王

 
 

共
大

小
租

谷
弍

佰
伍

拾
弍

石
，

磧
地

銀
弍

佰
柒

拾
元

。
其

大
租

錢
粮

串
單

歸
長

房
處

應
納

。
再

炤
。

 

一
批

明
：

弍
房

 
 

 
應

分
：

配
社

口
尾

水
田

佃
人

李
生

 
 

阮 	�
共

大
小

租
谷

壹
佰

壹

拾
石

，
磧

地
銀

壹
佰

大
員

。
其

大
租

錢
粮

串
單

歸
弍

房
處

完
納

。
再

炤
。

 

一
批

明
：

弍
房

      應
分

：
配

社
口

尾
水

田
佃

人
楊 


大
小

租
谷

弍
拾

玖
石

叁
斗

伍
升

，

磧
地

銀
弍

拾
壹

大
員

肆
角

弍
點

肆
厘

。
又

佃
人

楊
□

大
小

租
谷

弍
拾

玖
石

叁
斗

伍
升

，
磧

地

銀
弍

拾
壹

大
員

肆
角

弍
點

肆
厘

。
又

佃
人

楊 �
大

小
租

谷
弍

拾
玖

石
叁

斗
伍

升
，

磧
地

銀
弍

朝
 

水
 

紹
智

 

緒
成

 

�
 



 

�
 

紹
智

 

緒
成

 



 

 

拾
壹

大
員

肆
角

弍
點

肆
厘

。
又

佃
人

楊
殿

大
小

租
谷

拾
柒

石
柒

斗
伍

升
，

磧
地

銀
弍

拾
大

員

玖
角

伍
點

柒
厘

。
又

瓦
磘

堀
佃

人
蒲

花
大

小
租

谷
叁

拾
石

，
磧

地
銀

弍
拾

大
員

。
又

分
配

舊

大
瓦

厝
面

前
水

田
與

欽
\ 崇

伯
分

的
肆

石
租

谷
。

此
陸

条
合

前
佃

李
、

阮
弍

姓
共

弍
佰

伍
拾

石
租

谷
。

其
大

租
錢

粮
串

單
歸

弍
房

處
完

納
。

再
炤

。
 

一
批

明
：

長
房 ��

新
築

瓦
厝

：
配

貼
社

口
西

門
南

畔
，

扣
築

新
瓦

厝
地

基
外

，
尚

存
叁

拾

石
，

長
房

自
耕

磧
地

銀
肆

拾
大

員
。

又
配

南
門

西
畔

水
田

佃
人

楊 �
大

小
租

谷
伍

拾
叁

石
，

磧
地

銀
壹

佰
大

員
。

又
長

房
自

耕
租

谷
伍

拾
石

，
磧

地
銀

叁
拾

伍
大

員
，

又
配

社
口

尾
李

仔

山
邊

田
叁

坵
、

租
谷

捌
石

，
長

房
自

耕
。

又
配

社
口

尾
佃

人
楊 �

大
小

租
谷

拾
壹

石
陸

斗
，

磧
地

銀
捌

大
員

肆
角

陸
點

柒
厘

。
合

前
條

應
的

弍
佰

伍
拾

石
外

，
尚

剩
弍

石
，

扣
存

。
共

壹

佰
肆

拾
肆

石
陸

斗
。

又
配

梧
棲

街
同

順
公

店
壹

座
，

應
分

的
壹

畔
，

歷
年

掌
管
收

租
。

又
配

社
口

尾
曠

地
壹
所
買
價

銀
捌

拾
大

員
。

又
配

社
口

庄
內
草

厝
弍
間

，
典

銀
弍

拾
大

員
。

一
齊

貼
長

房
費
用

，
管

掌
為

業
。

其
大

租
錢

粮
串

單
，
皆

歸
長

房
完

納
。

再
炤

。
 

一
批

明
：
中

瓦
厝

北
畔
護

厝
內

，
典

欽
盛

弍
間
價

銀
壹

佰
壹

拾
大

員
，
典

欽
井

叁
間
價

銀
壹

佰
捌

拾
大

員
。
契

弍
紙

配
歸

弍
房
管

掌
為

業
。

再
炤

。
 

一
批

明
：

新
瓦

厝
壹

座
，

歸
長

房
居
住

。
凡
所

貼
田

、
店

、
草

厝
、
曠

地
以
資

開
費

，
皆
任

其
管

掌
，
永

為
己

業
。

舊
瓦

厝
壹

畔
，

歸
弍

房
居
住

，
凡
所
典
護

厝
及

大
厝
后
破

厝
地

，
亦

任
其
管

掌
，
永

為
己

業
。

二
比

不
得
互
相
異
言

爭
端

。
再

炤
。

 

一
批

明
：

長
房 ���

自
少

仝
祖

母
勤

儉
成

家
，

今
至
於
老

。
諸

姪
輩

無
以
酬
贍
養

之
資

，

心
亦

不
過

，
用
託

公
親
斷

約
， ��

若
百
歲

後
之

時
，

將
一

年
公

租
壹

佰
石

，
聽

其
收
取

開

費
。

再
炤

。
 

一
批

明
：

長
房
所

分
鬮

水
田

并
貼

新
築

瓦
厝

水
田
契
券

、
丈

單
、

串
單

，
皆
交

長
房
收

執
。

弍
房
所

分
鬮

水
田

與
堂

伯
欽

崇
公
契
相
連

，
不

得
分
繳

。
再

炤
。

 

 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
歲
丙
申

年
拾
月

拾
玖

日
仝

立
合

約
字

 

      仝
立
合

約
字

弍
本

一
樣

 

長
房

克
繼

 

 弍
房

 

 

一
批

明
：

祭
祀

業
田
契

弍
宗

、
丈

單
弍
張

，
交

在
長

房
克

繼
處
收

存
。

公
田
契

、
丈

單
與

欽
崇

兄
大
契
相
連

。
再

炤
。

 

 

代
筆

人
楊
昭
若

 

 公
親

人
 

    族
親

人
 

    在
塲

人
欽

 
 

 

 

莊
春
苹

 

陳
清
波

 

中
立

 

金
水

 

克
聰

 

庭
輝

 

瑞
五

 

秋
若

 

崇
 

益
 

井
 

 知
見

人
楊

門
 
吳
氏

 

黃
氏

 

紹
智

 

緒
成

 


